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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学院（部）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支持大学生创

新创业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1〕35 号）、《甘肃省教育厅

等十三部门印发〈甘肃省关于进一步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的若

干措施〉的通知》（甘教高〔2022〕3 号）等精神，推动学校

持续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，主动融入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驱

动发展战略，提高创新创业人才培养质量，现将 2025 年兰州

理工大学创新创业实践教育示范中心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。 

一、申报对象 

申报对象可以是学校或学院成立的创新创业实践教育中

心，也可以是承担创新创业实践教育的其他类实验实训机构、

众创空间、孵化器等，但必须是在校内自主建设运行的机构，

不得单纯以其他校外基地形式申报。 



二、申报要求 

1.中心具有学院独立运行的场地，能够为学生提供创新创

业咨询指导、项目运营、资源对接等服务。建有校外创新创业

实践教育基地，能够有组织地为学生提供开放式的创新创业服

务； 

2.中心建设可采用“校内中心+校外基地”的运行模式，

能够有效整合各类校内专业创新实验室、主题创新区、创客空

间、路演大厅等校内资源，导入地方政府、行业及企事业单位

的创新创业基地、众创空间、孵化器等外部资源，实现资源有

机集成、统筹协调、开放共享； 

3.中心实行开放运行，管理规范，保障措施落实得力，运

行良好，实际服务一定数量在校学生； 

4.由校内专职创新创业教师、专业教师和校外企事业单位

的专业技术人员、企业高管、天使投资人、创投机构、投融资

管理人员等共同组成师资团队，鼓励形成完善的师资评聘及绩

效考核评价机制； 

5.中心在管理模式、项目培育、设备与环境等方面特色鲜

明、富有成效，相关工作在校内外示范引领作用明显、影响力

较强。每个学院推荐不超过 1 项，推荐项目将在校级立项后进

行资助，并择优推荐至下一级立项申报。 

三、材料报送 

各学院于 3 月 11 日前以学院为单位将申报书电子版（附

件 1）及推荐汇总表（附件 2）电子版及签章扫描版发送至徐

阳 OA。 




